
临时公告〔2021〕4 号 

 
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股东有关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

险公司股权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华

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东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变更股东决议情况 

1、有关情况 

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【（2020）浙 0102

执 1914 号之二】，裁定：一、上海三盛宏业投资（集团）

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.75%股权

（对应金额：2750 万元）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

人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所有，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

受人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时起转移。二、解除对上海

三盛宏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华农财产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 2.75%股权（对应金额：2750万元）的查封。三、

买受人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财产管

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。 

2、变更股东决议议案概述 

公司于 2021年 9月 7 日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《关于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拍

卖竞得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提案》。后续，将



报监管机关备案，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将

报监管机关核准。 

3、表决情况 

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名，代表 10家股东单位，

所持表决权总数为 97250万股，占公司全部表决权的 97.25%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保险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会议以 97250 万股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并以记

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。 

二、变更股东的有关情况 

1、变更前股东情况介绍 

机构名称：上海三盛宏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建铭 

注册资本：100213 万人民币 

住所：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 118号 

经营范围：企业投资实业，实体投资，五金交电，建材，

日用百货，家用电器，对物业管理行业投资，经营各类商品

和技术的进出口（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），但国家限定公

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，企业管理咨询，商

务信息咨询服务，自有房屋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变更后新股东情况介绍 

机构名称：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金木 

注册资本：3000万人民币 

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金鑫大厦 205 室 

经营范围：销售、纺织品、化学纤维、金属材料、五金

交电、化工原料及产品（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）、

皮革及制品；房屋租赁，物业管理。 

3、股东变更前后对照表 

 

序号 股东名称 
变更前 变更后 

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

1 

上海三盛宏业

投资（集团）

有限责任公司 

2750万股 2.75% 0 股 0% 

2 
杭州余杭金鑫

外贸有限公司 
0 股 0% 2750万股 2.75% 

 

三、资金来源的声明 

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承诺：我公司严格按照国家

法津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，投资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资金，源于合法的自有资金，并非使用任何形式的金融机构

贷款或其他融资渠道资金。 

四、关联关系声明及逐级披露 

1、关联关系声明 

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声明： 

经认真对照《公司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法律、法

规和监管规则的有关规定，我公司、我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

他股东、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股权代持或



其他安排。 

2、股权结构披露情况 

 

 

 

 

 

五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 

 

上述变更股东事项待中国银保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批准

后生效。我公司承诺：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

作日内发送邮件至 iad@circ.gov.cn。 

 

 

杭州余杭金鑫外贸有限公司 

王金木（70%） 泮文琴（30%） 


